
证券代码：

002142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2012-038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有股东

所持股份无偿划转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近日收到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登记公司

"

）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宁波市财政局将持有的本公司

245,106,565

股股份无偿划转给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过户手续已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在登记公司办理完毕。

本次股权过户完成后，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245,106,565

股股份，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8.50%

，为本公司第三大股东。宁波市财政局仍持有本公司

24,893,435

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86%

。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42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2012-039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次级债券发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近期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了

30

亿元人民币次级债券（以下简称

"

本次

次级债券

"

）。

本次次级债券已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发行完毕，实际发行规模为

30

亿元人民币，品种为

15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

5.75%

，在第

10

年末附有前提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

本次次级债券募集的资金已划入本公司账户，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补充

本公司的附属资本。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31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

2012-048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收到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招

投标中心发来的中标通知书（标书编码：

WFBH2012072/S

），确认公司和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铁汉生态

"

）为

"

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中央商务区景观

BT

工程（一期）施

工

"

项目的联合体中标单位，工程投资概算约

775,962,094.84

元。

公司已于

2012

年

11

月

23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重大

经营合同中标进入公示期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7

）。

一、中标项目主要内容

1

、项目名称：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中央商务区景观

BT

工程（一期）施工

2

、项目地点：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中央商务区

3

、项目内容：南部生态运动公园、中央公园、白浪河风貌景观带（南段）等范围内的施工图

设计内容及在项目实施期间经业主确认的工程变更内容，具体包括土方工程、园建工程、市政

工程、防渗工程、生态水系统工程、景观护岸工程、景观房建等工程。本工程根据专业类别和实

施的先后顺序，分

A

、

B

、

C

三段进行验收、计息、回购：

A

段为土方工程，主要包括土方挖运、地形

整理、控卤排碱工程、购运种植土等。

B

段为园建工程，主要包括园区道路、管网、景观护岸、景观

房建工程、供水、强电线路敷设、护坡护岸、防渗工程、铺装、灯光音响、小品雕塑、景观石等。

C

段

为绿化种植工程，主要包括苗木花草种植的工程内容。

4

、中标单位：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5

、项目投资：约

775,962,094.84

元

6

、施工工期：开工日期以甲方下达的开工令为准，总工期

36

个月。

二、工程发包方情况介绍

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8

月，法定代表人：陈学俭；注册资本：壹亿元；住

所：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新海路与海港路交汇处滨海投资办公楼；经营范围：对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建设资金的投资与管理、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开发、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

售；主要职能：承担滨海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潍坊市境内的沿海防潮大堤建设，同时利用政

府赋予的各项经营权、专营权，搞好滨海新区的整个配套建设工作。

公司与发包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项目投资概算约

775,962,094.84

元，公司与铁汉生态联合体中标，工程运作各占

50%

，公

司实际工程总额为

387,981,047.42

元，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2,493,495,675

元

,

该项

目中标金额约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15.56%

，该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

后，将对公司

2013

年度及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目前该项目的工程施工合同尚未签订，合同条款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待与发包

人签订合同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799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

2012-46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

9:30

起停牌一小时，

10:30

起恢复交易。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截止

2012

年

11

月

27

日，酒鬼酒（股票代码：

000799

）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跌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除公司

2012

年

11

月

19

日发布的《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和

2012

年

11

月

23

日发布的《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件说明及复牌公告》外，近期公司经

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

、

2012

年

11

月

27

日，媒体报道的《酒鬼酒今起全面暂停生产》，文章主要内容为：相关记

者称其从本公司获悉：

"

公司所有生产线将于今日起全面停产，待更换设备后再恢复生产。

"

经核实，公司针对上述传闻说明如下：目前公司未全面停产，公司曲酒（基酒）生产正常，

未停产，已排查至包装环节，正积极进行整改，公司将根据整改的进度，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公司高度重视

"

塑化剂

"

事件的社会影响，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强化管理，积极整改，让

消费者喝上放心酒。相关措施如下：

公司以

"

塑化剂事件

"

为

"

清醒剂

"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举一反三，加强管理，完善质量

保障和检测体系，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权益，让消费者喝上放心酒。

公司严格按照质量监督部门的要求开展了全面自查和清理，对采购、基酒生产、贮藏、勾

兑、包装、运输等生产经营中每个环节进行排查，对有可能导致酒类中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

感染、迁移的设备和设施进行彻底更换，将于

11

月

30

日前完成整改工作。

公司诚恳接受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将严格执行质检部门的整改要求，并及时

向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报告整改情况，以质量为本求发展，以顾客为上求突破，不断巩固和

提升酒鬼酒的高端品质。

三、其他核实情况

1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2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也不存在处于策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3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

票。

四、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深证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五、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声明，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遵循公平信息披露的原则。《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我公司选定信息披露报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报刊、网

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 本次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

一、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及限售流通的相关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０７１

号）核准，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向

１０

名特

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

４．７０

元

／

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以下简称“

２００９

年非

公开发行”）。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增至

６

，

７７１

，

０８４

，

２００

股，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华电国

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２

号）。 根

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

７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均为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其中，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电”）认购的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限售

３６

个月，相应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其余特定

投资者认购的股份合计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限售

１２

个月，相应股份上市流通日

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二、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中国华电承诺自认购之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限售

３６

个月，中国华电严格履行了相关承

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承诺。

三、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至本公告日本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至本公告日，本公司股份总数及股本结构已发生变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再次完成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以下简称“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

行”），其中，中国华电再次认购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中的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起

限售

３６

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总股本为

７

，

３７１

，

０８４

，

２００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６

，

６２１

，

０８４

，

２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７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中国华电共持有

２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四、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３％

；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３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发行对象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持股比例 （

％

）

本次上市交易股份数

量

剩余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数量

中国华电

２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５％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五 、股本变动结构表：

在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行中，中国华电认购的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本公司股

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本结构 变动前

比 例

（

％

）

变动数量 变动后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１８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１４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１９０

，

０５６

，

２００ ７０．４１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３４０

，

０５６

，

２００ ７２．４５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１

，

４３１

，

０２８

，

０００ １９．４１ ０ １

，

４３１

，

０２８

，

０００ １９．４１

股份总数

７

，

３７１

，

０８４

，

２００ １００ ０ ７

，

３７１

，

０８４

，

２００ １００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002619

证券简称：巨龙管业 公告编号：

2012-061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于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重庆巨龙管业有限公司与成都金强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正

式签订的《产品买卖合同》三份，合同编号分别为

"20121127-1

、

20121127-2

和

20121127-3"

，

采购金额共计人民币肆仟肆佰玖拾肆万元整（

44,940,000

元）。

一、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双方

买受人：成都金强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甲方

"

）

出卖人：重庆巨龙管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乙方

"

）

2

、 合同标的：

"DN1400*5000/P0.6/H2

、

DN1400*5000/P1.0/H2

和

DN1000*5000/P1.0/H2"

PCCP

管材和配件

3

、合同金额：肆仟肆佰玖拾肆万元整（

44,940,000

元）

4

、供货日期：以买受人电话通知为准

5

、供货地点、方式：接到甲方通知

7

日历天送到项目现场甲方指定地点

6

、付款方式：双方签订合同后

15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20%

预付款；供货期间

乙方供货每达到壹公里时进行壹次结算， 甲方在收到乙方送到的发票

15

日内按供货金额的

60%

支付进度款；供方收到进度款后再安排发货，需方再付款，按此方法货款两清，直至乙方

供货金额达到合同总额的

100%

时，甲方再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15%

进度款，余下

5%

作为

质保金，甲方将在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年后

30

天内付清余款。结算时以甲方签字的送货清

单数量为准，并提供与每批货物金额对等的发票。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基本情况

名称：成都金强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成都市温江区天府街办柏树村二组

法定代表人：周仕强

注册资本：叁仟陆佰伍拾万元（

3,650

万元）

主营业务：自来水管道安装、仪表校核、机电设备销售等

2

、该项目的业主方为成都金强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四川金强集团公用事业。四

川金强集团是一家集公用事业、酒店产业、物业服务、体育事业为一体的多元化综合性企业，

现拥有子公司近

20

家，员工近

2,000

人，具有丰富的投资和管理经验，资源丰富、实力雄厚，是

温江本土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履约能力有保障。

3

、

2010

年度、

2011

年度，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4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3.02%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2

年、

2013

年

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

、合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

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1

、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影响该项目的收益；

2

、如公司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或者未能按时交货履约将影响该合同的正常履行和收益；

3

、本《产品买卖合同》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巨龙管业有限公司签订并负责实施，但由于

近期公司相继中标或签订河南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

PCCP

管材采购合同， 因供货日期比较集

中，可能存在产能不能满足订单需求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产品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４

证券简称：雅致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１４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

１４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１７５

号文核准，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３

，

６４１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为

１６．８２

元

／

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２１６

，

３５９

，

０００

股，发行上市后总股本变更为

２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上市后未派发过股票股利，也未发生过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宜，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总股本仍为

２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股东承诺情况

（

１

）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赤晓企业有限公司承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

） 上述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事项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

诺一致。

２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所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未发

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３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及公司对上述股东进行担保的

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对上述

股东进行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４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４８．７７％

，该部分股份不

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本次可实际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１４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４８．７７％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

１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

备注

１

赤晓企业有限公司

１４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１４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４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１４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增加（股） 减少（股）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３

，

５９９

，

４９７ ５９．８６ １４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１５９

，

４９７ １１．０９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它内资持股

其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１４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４８．７７ １４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３２

，

１５９

，

４９７ １１．０９ ３２

，

１５９

，

４９７ １１．０９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６

，

４００

，

５０３ ４０．１４ １４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２５７

，

８００

，

５０３ ８８．９０

三、股份总数

２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雅致集成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000592

证券简称：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

2012-082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1

月

9

日，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取消因受国家宏观调控和省内限伐政策影响无法实施的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中的三个项目，并将原投入上述三个项目募集资金中的

30,000

万

元变更为

"

中福海峡建材城开发项目

"

的部分投资款，该投资款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分阶段以注

资方式投入，首期投入

8,000

万元，作为本公司在福建中福建材城有限公司的出资，剩余

22,

000

万元应在

2014

年

3

月份前拨付到位（详见

2012

年

11

月

1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的【

2012-076

】号公告）。

2012

年

11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先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中

福海峡建材城开发项目的自筹资金

8,000

万人民币（其中

4,100

万用于置换本公司已投入福建

中福海峡建材城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

3,900

万用于追加该公司注册资金）， 剩余预先已投入

的

172.37

万元自筹资金将在近期以募集资金增资建材城公司时予以置换（详见

2012

年

11

月

1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2012-077

】号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 福建中福建材城有限公司已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与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分行签署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福建中福建材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甲方

"

）已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以下简称

"

乙方

"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591903781610601

，用于

存放甲方中福海峡建材城项目需投入的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该笔资金分期到账，首期到账

8,000

万元，鉴于其中

4,100

万元用于置换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甲方的出资，不再投

入，因此截止

2012

年

11

月

23

日，实际到账金额为

3,900

万元，余下

22,000

万元将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之前进入该募集资金账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中福海峡建材城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可以以存单方式存放。 甲方如将专户中的部分募集资金转为

存单的方式另行存放， 则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人）。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

"

丙方

"

）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

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

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敏、吴亚宏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

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鉴于此次募集资金项目发生变更，取消了原有三个项目的实施，募投项目总数减少，本次

中福海峡建材城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开设后，募集资金专户的数量增至

6

个（其中

4

个专户分别

用于存放目前正在实施的漳州中福木业有限公司利用林木剩余物生产中密度纤维板项目、福

建中福种业有限公司种苗繁育基地建设项目、 福建中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金线莲繁育基地

建设项目和中福海峡建材城开发项目，剩余

2

个专户用于存放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和尚未投

入中福海峡建材城开发项目的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专户总数暂时多于募投项目数量，公司将

在

2013

年

1

月

30

日前，完成存放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尚未投入中福海峡建材城开发项目募集

资金的账户合并，并在中福海峡建材城开发项目资金投入完毕和闲置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后取

消该账户。

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开设后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000042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

2012－39

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百花五路长源楼八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伍斌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6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55,210,663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39,463,040

股的

64.82%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155,210,66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该议案获得 通过 。

二、《关于改选监事会监事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155,210,66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

该议案获得 通过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白光林、黄锐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见证意见书》。

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0042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

2012-40

号

深圳市长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收到公司股东南昌联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昌联泰

"

）、

深圳市联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联泰

"

）函告及附件，告知公司上述股东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已部分或全部解除质押，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 南昌联泰所持有的

19,391,300

股深长城股份已于

2012

年

11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解除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自

2011

年

11

月

2

日至

2012

年

11

月

22

日。原

股权质押用于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目前南昌联泰共持有公司股份

44,795,872

股，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18.71%

，本次解除质

押的股份为

19,391,3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43.28%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8.09%

。本次解除

质押后南昌联泰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

25,400,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0.61%

。

二、 深圳联泰所持有的

22,253,700

股深长城股份已于

2012

年

11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解除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自

2011

年

11

月

2

日至

2012

年

11

月

22

日。原

股权质押用于南昌联泰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目前深圳联泰共持有公司股份

22,253,779

股，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9.29%

，本次解除质押

的股份为

22,253,7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100%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9.29%

。本次解除质押

后深圳联泰未有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

备查文件：

1

、南昌联泰《关于股权解除质押的函告》及《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

、深圳联泰《关于股权解除质押的函告》及《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2-063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莱茵置业

"

或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已于

2012

年

11

月

17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本

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9

名，实际出席

9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高继胜先生主持。经参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登载的《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2-064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2

年

11

月

27

日，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本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蓝凯贸易公司

"

）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

"

江苏银行

"

）申请

2,

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扬州莱茵西湖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西湖公司

"

）向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信托）申请

8,000

万元人民

币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同意授权董事会在

2012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13

年召开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止对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额度总额为

325,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对蓝凯贸易授权担保额度为

30,000

万元人民币，对西

湖公司授权担保额度为

30,0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为西湖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

8,000

万元人民币，为蓝凯贸易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

2,000

万元人民币，均为连带责任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以内，符合担保条件，经出席董事会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同意，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

担保事项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蓝凯贸易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8,000

万元人民币，莱茵达置业股份

有限公司出资

6,400

万元人民币，出资比例为

80%

；浙江莱茵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为莱

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出资

1,600

万元人民币，出资比例为

20%

。

蓝凯贸易公司注册地：杭州市文三路

535

号莱茵达大厦

21

楼；法定代表人：陶椿；经营范围：

金属材料、建筑及装饰材料、橡胶、塑料、油脂、纸浆、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

学品）、纺织原料、陶瓷、玻璃制品、针纺织品、五金交电、包装材料、文教用本品、机电产品（不含

汽车）、农副产品（不含食品）、苗木（不含种子）的销售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30,953.89

万元，

2011

年营业收入

46,066.23

万元。

2

、西湖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注册地：扬州市扬子江北路

541

号，法定代表人：陶椿；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室内装潢、物业管理、房产中介服务、金属材

料、建筑装饰材料（不含危险物品）的销售，商业用房经营管理（非市场经营管理）。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70,217.18

万元，

2011

年营业收入

32,376.92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为蓝凯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

2,000

万元人民币

借款利率：不超过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

担保期限：

18

个月（最终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2

、为西湖公司提供的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

8,000

万元人民币

借款利率：

12%

担保期限：

18

个月（最终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蓝凯贸易公司和西湖公司为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本次为蓝凯贸易公司

的担保主要为其正常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要； 为西湖公司的担保主要为其项目正常开发对资

金的需要，都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根据《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同意为该贷款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2

年

11

月

27

日，除本项担保外，公司尚有以下担保：

1

、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勤飞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总额为

10,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

2012

年

11

月

27

日，实际借

款余额

5,700

万元。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23%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

的净资产的

7.16%

。

2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向江苏紫金农商银行方山支行借款人民币

5,4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17%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6.79%

。

4

、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莱骏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借款人民币

25,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

2012

年

11

月

27

日，实际借款余额

21,000

万

元。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4.54%

，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6.39%

。

5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通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6,500

万

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41%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

审计的净资产的

8.17%

。

6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通莱茵洲际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6,5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41%

，占公司

2011

年度

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8.17%

。

7

、 公司以持有位于沈阳苏家屯区雪松东路

104-1

号的房产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

限公司向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总额为

6,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本

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30%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7.54%

。

8

、公司为合营公司杭州中尚蓝达置业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宝石支行借

款

15,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

2012

年

11

月

27

日，实际借款余额

15,000

万元。本次担保占

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3.25%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8.85%

。

9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杭州莱茵达枫潭置业有限公司向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借

款

18,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3.89%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2.62%

。

10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借款

6,

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30%

，占公司

2011

年

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7.54%

。

11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通过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向

江苏梵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

计的总资产的

0.22%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26%

。

12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支行借

款

3,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0.65%

，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77%

。

13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泰州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向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15,

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3.25%

，占公司

2011

年

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8.85%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及违规担保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蓝凯贸易公司和西湖公司的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公司

正常运作和项目正常开发的需要，目前此两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

内， 我们一致认为蓝凯贸易公司和西湖公司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 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西湖公司与中投信托所签署的各项贷款协议。

3

、蓝凯贸易公司与江苏银行所签署的各项贷款协议。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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